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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（通知）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
常肺炎防控指〔2020〕45号

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农业经营主体

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

各辖市区、常州经开区应急指挥部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讲话精

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农村

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，支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

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专业大户、农

业企业及其他涉农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抗疫情、渡难关，充分发

挥其在保障蔬菜、肉蛋奶、粮食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方面的重

要作用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优先复工复产。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，支持从

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、兽药、肥料、屠宰、粮食、“菜篮子”产

品生产加工配送的涉农企业加快复工复产，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

业。加大对外地来常从事农业生产相关人员的服务指导，全面了

解人员信息，及时指导和协助做好信息填报、返常程序申报、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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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隔离等防控工作，帮助其尽快上岗复产。抓住农时节点，加强

技术指导，对暂时无法返常的种粮大户开展托管服务，加快春耕

备耕等工作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辖市、区政府，经开区管委会，

市农业农村局）

二、加大贷款支持。对农业经营主体复工开工急需少量资金，

采取网络申请，简化办理程序，优先发放贷款，单户总量不高于

100 万元。对各类涉农企业给予单户总量不高于 1000 万元的融

资担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金融监管局、人行常州中支）

三、给予贷款贴息补助。对农业经营主体从 2月 5日起至 6

月 30 日之间新增贷款实际发生的利息给予不超过 2％、单个主

体贴息总额原则上不超过 50 万元的财政贴息补助。苏农计〔2019〕

27 号文件中规定的生猪贷款贴息不再重复享受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财政局、市金融监管局、人行常州中支、市农业农村局）

四、补贴融资担保费用。对疫情防控期间新增的常州区域单

户担保金额 500 万元及以下的农业经营主体免收三个月政策性

农业融资担保费；对符合规定的因疫情防控受到影响到期还款有

困难的农业担保客户，予以展期或续贷担保；对确无还款能力的

农业经营主体，由政策性农担公司先为其履行代偿义务，并视疫

情防控影响情况适当延长追偿时限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

金融监管局、市人行常州中支、市农业农村局）

五、减免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。在疫情防控期间，对农机保

险和高效设施农业保险中需要农业经营主体承担的部分由各辖

市区财政承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，各辖市

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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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减免农业经营主体租金。对承租国有性质单位的土地、

生产设施的农业经营主体，1 个月租金免收、2 个月租金减半。

对承租集体和其他性质单位的土地、生产设施的，引导和鼓励出

租单位或个人为租户减免租金，具体由双方协商解决。（责任单

位：各辖市、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）

七、减轻税费负担。企业新购进的设备、器具，单位价值不

超过 500 万元的，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，在计算应纳税

所得额时扣除。落实好蔬菜和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免征增

值税政策。纳税人因疫情影响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，可依法延

期缴纳税款，最长不超过 3个月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辖市、区政府，

经开区管委会，市税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）

八、免费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。为承担保供的农业经营

主体免费提供农药残留快检工作，确保上市农产品质量安全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）

九、鼓励本地农产品线上销售。鼓励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市场

营销方式，开展“常州菜供给常州人”网络销售本地食用农产品

活动，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销售本地农产品达到 100 万元、300

万元、500 万元的农业经营主体，分别给予 3 万元、5 万元、10

万元一次性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，市财政局）

十、加强紧缺农产品应急保供力度。加大猪肉、禽肉等“菜

篮子”产品应急保供力度，市财政筹措专项资金进行临时补贴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）

十一、加强防护、消毒用品支持和储备。加大防护用品、消

毒用品等应急救灾物资储备，在物资调配上，加强对农业经营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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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的支持，优先保障重点保供单位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辖市、区政

府，经开区管委会）

十二、畅通运输通道。对运送农产品和农业生产物资的车辆，

特事特办、急事急办，快速发放防疫期间生产、生活必需品货运

通行证，根据相关政策实行双向免费，优先通行。夯实农产品物

资运输进村、进小区各项保障，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对擅自设

置卡口或者无视通行证效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责问责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交通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）

本政策执行期暂定为自政策发布之日起的 3个月。国家、省

出台相关支持政策遵照执行，《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

炎疫情助力企业恢复生产的意见》（常政发〔2020〕16 号）文件

中的政策仍然享受。各相关责任单位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并推动落

实。本意见由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会相关部门负责政策解释。

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

（代    章）
2020年 2月 14日


